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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范围 

用于被认证企业对公司的申诉/投诉和争议以及用户或其他方对获证方投诉争议的处理。 

适用于本公司对申诉、投诉、争议的处理工作的管理 

2 管理职责 

2.1 管委会负责受理各方对公司的申诉/投诉。 

2.2 技术部负责对争议和对公司人员、分包方及获证方的投诉受理。 

3 争议与申诉/投诉的划分 

3.1 争议与申诉/投诉的划分一般从以下两方面判断： 

3.1.1 内容 

如涉及的内容是审查评价结论、检验结果、认证结论或认证人员的行为，则划分为申诉/投诉，如

涉及的内容是具体的审查评价过程，则划分为争议。 

3.1.2 目的 

如目的是要求对审查评价结论、认证结论重新评价，则划分为申诉投诉； 

如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变结论，而主要是表明某些不同的看法，希望改进工作，则划分为争议。 

3.2 申诉/投诉和争议的范围 

a) 申诉为对公司做出的认证决定正式表达的不同意。 

b) 投诉为对公司及其批准认证注册的获证方或个人有关的某些事物正式表达的不满意。 

c) 争议是指在认证过程中，对公司以及批准认证注册的获证方或个人有关的某些事物，双方不一

致的表现。 

4 管理程序 

4.1 申诉的处理 

4.1.1 申诉应以书面方式即申/投诉记录表向管委会提交或由综合部转送管委会，申诉材料应详细写明申

诉的理由、意见和要求，并提供必要的相关资料或证据，申诉应在认证决定做出后 30 天内提出。资料

或证据一般包括： 

a) 企业应提供有关产品照片或样本、审查结论、检验报告、必要的图纸和说明书等； 

b) 用户或其他方应提供产品照片、名称、规格型号，提供因服务失效发生顾客投诉的过程细节说

明或现场的照片，提供商品使用说明书和购货单据等。   

4.1.2 对申诉的情况进行调查。参与受理、确认和调查的人员应没有实施申诉涉及的服务认证审查，也

没有做出申诉涉及的认证决定。 

4.1.3 跟踪和记录申诉，包括相应的措施。 

4.1.4 根据调查结果，采取有效的纠正和纠正措施。 

4.1.5 向申诉人提供申诉处理的进展报告和结果，并在申诉处理过程结束时正式通知申诉人。 

4.1.6 对申诉的决定应由与申诉事项无关的人员做出，或经其审核和批准，并告知申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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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管委会应在收到申诉/投诉后一周内对调查取证等处理活动做出安排。管委会应在 6 个月内，在对

事件调查确认的基础上对申诉/投诉做出裁定或处理意见，并书面通知申诉/投诉方及有关方面。 

4.2 投诉的处理 

4.2.1 投诉可以任何方式提出，技术部在收到投诉意见后应立即报告公司总经理，并登记在“申/投诉记

录表”中。涉及对公司整体行为和对公司总经理的投诉，直接报送管委会常务副总经理处理。 

4.2.2 收集与核实对相关信息，确认投诉是否与本公司负责的认证活动有关。如果投诉与获证方有关，

在调查投诉时应考虑获证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 

4.2.3 对投诉情况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采取有效的纠正和纠正措施。 

4.2.4 跟踪和记录投诉，可能时，向投诉人提供投诉处理的进展报告和结果。 

4.2.5 对公司人员、分包方及获证方的投诉由公司总经理组织调查处理，并亲自做出处理意见。参与调

查处理的人员应与投诉事件无责任关系。 

4.2.6 对有正式签章的书面投诉，应在收到投诉后的两个月内将处理意见和结果书面通知投诉方。 

4.2.7 公司与客户及投诉人共同决定是否应将投诉事项公开，并在决定公开时，共同确定公开程度。 

4.2.8 当投诉处理过程涉及保密内容时，应满足相关的保密要求。 

4.3 争议的处理 

技术部对来人、来函或来电话反映的争议问题均应及时登记，并由技术部部长组织处理。必要时报

公司总经理处理。 

4.4 附则  
4.4.1 获证方应保存有关各方对其服务认证的不符合相应规定标准要求的投诉记录，当公司要求出示时

能及时提供，同时获证方应对投诉以及服务认证的不符合采取适当的措施，并将所采取的措施记录存档。          

4.4.2 管委会或技术部根据事件双方的要求可采取保密或公开的方式进行申诉/投诉的处理。 

4.4.3 如果申诉/投诉双方中任何一方对申诉裁定或投诉处理持有异议时，可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重新处

理，也可向法院提出诉讼。 

4.4.4 处理申诉/投诉中所发生的费用按实际支出一般由责任方承担。 

4.4.5 管委会或技术部应将申诉/投诉处理过程中有关文件立卷归档。 

4.4.6 本程序中的规定若与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时，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为准。 

5 相关记录 

申/投诉记录表        CIO-JT-TD28-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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